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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420018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
承辦人：洪川富
電話：04-2228-9111#54625
傳真：04-2527-9060
電子信箱：prophet@taichung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潭子區潭陽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1月20日
發文字號：中市教特字第115000622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三 (387040000E_1150006225_ATTACH1.odt、

387040000E_1150006225_ATTACH2.odt、387040000E_1150006225_ATTACH3.odt、
387040000E_1150006225_ATTACH4.odt)

主旨：有關教育部115年度表揚卓越特殊教育人員案，請各校推

薦特殊教育人員參與遴選，並於115年3月6日（星期五）

前將符合資格條件者相關佐證及甄選過程資料免備文寄

（送）達本局審核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5年1月14日臺教授國字第1155700074號函暨

臺教授國字第1155700074A號函辦理。

二、請學校依下列說明及相關規定推薦特殊教育人員：

(一)推薦對象：

１、特殊教育學校之合格教師、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、

助理人員或特殊教育行政人員。

２、高級中等學校之合格特殊教育教師、執行融合教育之

合格教師或負責特殊教育業務之行政人員。

３、國民中學、國民小學與教保服務機構之合格特殊教育

教師、執行融合教育之合格教師、教保服務人員或負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
1150000374

■■■■■■輔導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5/01/21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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責特殊教育業務之行政人員。

(二)推薦組別及名額：

１、特殊教育學校：24班以下者，推薦1人；25班以上

者， 推薦2人。

２、高級中等學校（包括完全中學高中部）：10人以上身

心障礙學生就讀者，每校推薦2人。

３、國民中學、國民小學、教保服務機構（包括完全中學

國中部）：有特殊教育學生就讀者，每校得推薦1

人。

(三)推薦條件：應符合教育部表揚卓越特殊教育人員實施要

點所定之基本條件及積極條件，且推薦者年資計算至表

揚當年（115年）8月1日止。

(四)推薦程序：

１、各校應以公開方式推薦卓越特殊教育人員，由各校校

長召集各處（室）行政代表、教師代表、家長代表等

組成評審小組審議，報請本局辦理評選。

２、本局組成審查小組評選後，當選卓越特殊教育人員

者，由本局擇優推薦參加教育部表揚卓越特殊教育人

員決選，教育部決選結果將另行函知各校。

(五)推薦期限：115年3月6日（星期五）前。

(六)推薦需檢附紙本資料如下，另請掃描為PDF且提供隨身

碟：

１、送件資料檢核表。

２、核章後之推薦表正本。

３、115年度本市初選積分表。

5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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４、近5年具體卓越事蹟佐證資料（至多不超過30頁）。

５、教師證、聘書、服務年資證明等相關資料。

６、遴選過程資料（包括經公開方式推薦確認單、會議紀

錄等）。

(七)注意事項：

１、獲選卓越特殊教育人員之教師，另由本局規劃辦理經

驗（研究心得）分享、成果發表會、特殊教育教學觀

摩或研習。

２、凡曾接受教育部與所屬機關（構）學校模範公務人員

選拔作業要點、教育部表揚卓越特殊教育人員實施要

點、師鐸獎、本市或其他縣市優良教育人員及優良特

殊教育人員表揚者，5年內不得再推薦表揚。

３、所有被推薦者資料，無論是否入選，不另退還。

４、學校推薦者之資料，若經查其推薦程序未經公開方

式、遴選程序違反法令規定或填具、檢送之文件及資

料有虛偽不實者，廢止其核定處分，並不予表揚；已

表揚者，通知當事人限期返還獎座、獎狀及獎金；當

事人及相關人員，依法令規定予以議處。

三、檢附本案相關表件各1份，或逕至本局「全球資訊網

（https://www.tc.edu.tw/）－科室業務－特殊教育科－

表單下載」下載使用。

正本：臺中市各市立高級中等學校、臺中市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、臺中市各市立國民中
小學、臺中市各私立國民中小學、臺中市各市立幼兒園(不含和平區)、臺中市和
平區立幼兒園、臺中市私立惠明盲校、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、國立臺中教育大
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

副本：本局特殊教育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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